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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王　 　 卓　 　 　 常 进 锋

　 　 摘　 要：为应对福利危机，西方国家福利治理由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福利治

理，福利多元主义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重要分析范式。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组织、公益组

织等社会力量为主导，由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福利治理形态。 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已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法治政策环境、“过度市场化”、福利递送效率以及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的一些现实困境。 国

家应提供完善优质的法治政策环境，推进“市场＋慈善”互益型的运作模式，发挥社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形塑扎实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使第三次分配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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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基

本构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战略

目标，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进一步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

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再次提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

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努力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

局”。 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分

配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也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

共同富裕提供了关键指引。 第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

和再分配的补充。 它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协同融合

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本质上，第三次分配是以自

愿为基础，由社会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福利

治理形态。 在现代福利多元主义视野下，第三次分

配既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也不是自下

而上的参与，它需要构建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

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合作的框架，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第三次分配格局。 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西方

福利国家福利治理由国家—市场二元主体转向多元

主体的基础上，着重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三次分配

中福利多元主体福利责任及其关系是什么？ 福利多

元主体的在场与缺位为第三次分配带来了哪些现实

困境？ 面向共同富裕，福利多元主体如何发挥福利

治理功能，优化第三次分配治理路径？

一、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
对西方国家福利治理的反思

　 　 福利治理是涵盖福利生产、供给与传递的体系

化实现过程，包括福利主体、福利对象、福利资源、福
利递送四个要素，福利主体在福利治理中发挥主导

作用，影响着福利对象的选择、福利资源的形式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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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递送的机制。 西方国家的福利治理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经由不同行动主体干预、权力—权威形式转换

以及功能机制整合所形成的福利国家游弋于普遍主

义与选择主义之间的福利目标的路径轨迹［１］ 。 福

利国家由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

的福利治理正是对这一路径轨迹的理论应和。
１．国家—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

国家—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范式在英美国家福

利治理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一定时期内更是

主导了福利治理的方向。
在前工业化社会，英国福利主体是家庭和宗教

慈善，官办济贫制度救济功能发挥有限。 １９ 世纪中

后期以来，随着宗教慈善救济与家庭互助捉襟见肘，
社会成员生存型与发展型福利需求难以为继，英国

政府开始将国家对福利治理的干预提上日程，特别

是《贝弗里奇报告》实施后，国家干预成为英国主要

的福利治理范式，政府成为福利主体。 国家干预的

福利治理范式极大缓解了社会失灵造成的福利供给

困境，有效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 但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石油危机”的打击

下，陷入了“滞胀”的局面，国家干预福利治理问题

逐渐凸显。 政府失灵出现后，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

范式成为英国领导人进行福利改革的主要方针。 市

场取向的福利治理范式将为从业者提供工资福利作

为主要内容，以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

性，实现个人福利的最大化。 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

范式因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会造成贫富差距

的进一步扩大和贫弱群体的形成。 在市场之外，国
家对这些被市场排挤的贫弱群体提供帮助，成为这

时期国家有限福利治理的主要内容。
美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自由放任曾

是美国福利治理的主要特征。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国

家—市场福利治理取向在美国福利发展史上交替出

现。 １９２７ 年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危机。 工厂、银行倒闭致使失业问题成为这

一时期美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罗斯福在上台

后，以解决就业问题为切入口，制定了《社会保障

法》，真正形成了国家干预的福利治理模式。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困宣战”的

口号和“伟大社会”计划，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社
会立法浪潮在美国再次出现，把美国社会福利推向

了高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美国建立了覆盖大

多数人的社会福利保障网。 国家干预下福利繁荣的

代价是政府财政赤字的出现，因而进入 ８０ 年代后，
美国逐渐减少政府对福利治理的干预，降低社会福

利开支。 这些政府行为的直接结果便是国家干预福

利治理范式向市场取向福利治理范式的转换。 美国

市场取向福利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工作福利计划”
的推行，该“计划”使美国的公共救助政策重心转移

到了劳动力市场政策。 １９９２ 年，克林顿上台后，围
绕“工作福利逐步替代公共福利”进行了一系列改

革。 比如：要求父母领取现金救助的时间只有两年，
其后他们被要求去寻找工作。 如果找不到工作，他
们必须加入政府主导的工作计划，这一计划为受益

者提供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处于工作状态的职

位［２］ 。 显然，这一规定体现了市场之外政府福利责

任的有限性。 １９９６ 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

法案》通过，直接删除了政府福利职能，留给受益人

的只有“走进劳动力市场”这一条路。
总之，“国家—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不仅涉及

福利主体的转换，也促使福利对象从全体社会成员

变为部分社会成员，相应的福利传递机制也发生了

变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市场二元福利治理

范式未形成长效性的福利机制，甚至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社会成员福利资源的合理分配。
２．市民社会运作的福利治理

“福利社会”是国际社会政策讨论的重要议题，
涉及“福利社会”的概念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之

一。 过去的 ４０ 年间，“福利社会”在学术研究中不

断被提及，与之相应地形成了“福利视野说” “福利

状况说”“福利目标说”和“福利战略说”四种“福利

社会”的概念论说。 “福利视野说”认为，“福利社

会”以自下而上的视野看待福利体系，强调社会力

量在福利供给和福利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福利

状况说”主要用以反映社会总体的福利状况或幸福

状态，它与“大福利”的概念非常相似［３］ 。 相比于

“福利视野说”聚焦于非国家福利，“福利状况说”实
际上把国家福利和非国家福利统统纳入“福利社

会”的范畴。 “福利目标说”将“福利社会”作为一种

能让所有社会成员均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形态。
“福利战略说”认为“福利社会”是一种社会政策模

式或发展战略。 这一论点主张通过家庭、慈善公益

活动、志愿者、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等来满足人民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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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需求，这与“福利国家”的国家保障理念和市场竞

争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日本的福利治理是典型的“福利社会”模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期，日本的福利扩张促使其社会

福利财政支出大幅上升，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尤其同时期英美福利国家“国家干预”福利治理的

失败，使得保守势力就此产生了对日本福利国家化

进程的危机感。 为了避免患上发达国家的“福利

病”，他们提出了构建“日本型福利社会”的主张，核
心思想是构建一个以个人自助、家庭、邻里和区域社

会连带为基础，高效率政府、适当公共服务为特点的

日本型福利体系。 为了推动“福利社会”的建立，日
本政府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进行福利改革，其
中影响较大的改革主要有两个：一是 １９８２ 年老人免

费医疗的终止以及年金保险金额的阶段性提高与支

付金额的阶段性下降。 二是 １９９０ 年政府修订了《老
人福祉法》等八个法案，明确了居家福利服务作为

居家生活支援事业的法定地位，保健和福利一体化

的福利计划的制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义务。
毫无疑问，市民社会的福利治理模式在日本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说明社会力量也是福利主体，社会

力量发挥福利供给作用仍需依赖政府福利制度设

计。 由此可见，单一福利主体的福利治理难免会因

自身问题出现福利递送失灵，多元主体的福利治理

或可解决这一问题。
３．多元主体参与的福利治理

如前文所述，英美福利国家在福利治理过程中

先后遭遇了“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特别是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政府紧缩福利支出的前提下，福
利国家逐渐走向衰退，但其民生保障成就并未迅速

倒退。 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政府、市
场福利供给功能减弱的前提下，西方福利国家的福

利发展仍能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在对这个问题

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福利多元主义应运而生。
１９７８ 年，英国沃尔芬登委员会发布《志愿组织

的未来》，首次提出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４］ 。 随后

罗斯提出福利的多元供给主体包括国家、市场和家

庭三个部门。 伊瓦斯在罗斯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了福利三角分析范式。 １９９３ 年，欧尔森在反思传统

国家—市场二元福利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将民间社

会纳入福利主体范畴，福利多元主义的三分法得以

形成。 鉴于三分法的划分模式依然难以有效覆盖福

利供给的所有主体，１９９６ 年伊瓦斯对福利三角分析

范式予以修订，提出了包含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

社会在内的福利多元主义的四分法，其中民间社会

的福利生产部门主要为非营利部门，慈善组织和公

益组织①是非营利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福

利多元主义影响下，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福利治理

地位逐渐得到重视。 甚至格莱斯顿在《变动世界中

的志愿行为》一书中指出，在一个“偏好导向的社

会”中，福利供给职能应主要由慈善组织、公益组织

承担，政府的福利供给职能应该尽可能保留［５］ 。
福利多元主义作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社会政

策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为西方福利国家推行福利

改革、有效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参

考依据。 福利国家应对福利危机的福利多元主义实

践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健全完善与社会福利

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二，加大教育和就业培训力

度，建立以工作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其
三，推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充分发挥公益组

织在慈善和救助方面的作用，建立国家、市场和社会

三者之间牢固、和谐、有效的伙伴关系。 在福利多元

主义政策实践中，福利国家的福利改革成效明显，依
靠福利制度生活的人口不断减少，脱离福利制度开

始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由此可见，福利多元主义影

响下的福利治理实践有效缓解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福

利危机，也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慈善文化建设、慈
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的“去行政化”等方面积累了较

为成熟的实践经验，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与此同时，
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国

家、市场、社会等福利主体的福利责任边界模糊不

清，致使福利供给碎片化问题比较严重；二是慈善福

利治理中“过度市场化”色彩浓厚，导致福利供给异

化问题较为突出；三是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的外援式“输血”功能突出、内生性“造血”功能显

现，而内生动力转变为外在人力资本后，“造血”空

间营造还未引起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的足够重视。
总之，福利多元主义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由于我国福利治理尚未出现政

府失灵、市场失灵带来的福利危机，我国推进福利治

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更多的是为了实现福利分配效

能的最大化。 因此，我国的福利治理需要在批评、反
思西方国家福利治理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加以推

进，特别是在我国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政策

５８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

体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福利责任边界，对不同福利主

体之间的关系予以正确处理。

二、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
第三次分配

　 　 １．第三次分配释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定义了经济学的两

大目标，即创造财富以 “富国”，分配财富以 “裕

民” ［６］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

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特别是绝对贫困的消

除、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我国的富国裕民奠定了

坚实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贫富差距和相对

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的主

要矛盾。 这意味着我国在继续保持财富增长的同

时，还需要更加聚焦通过社会福利分配缩小贫富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福利

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相

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一个中国本土概念。 该概念于

１９９４ 年由厉以宁提出，他认为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

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个人自愿缴纳和

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７］ 。 近年来，学
界对“何谓第三次分配”进行了深入探讨。 有学者

指出，第三次分配是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将自己可

支配收入的一部分通过慈善捐赠、志愿行动等途径

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８］ 。 显然，这是一种第三

次分配的物质取向解释。 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

是社会成员在道德力量、利他主义的影响下，通过慈

善捐赠、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财富资源的分配与流

动，体现出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９］ 。 这是一种第三

次分配精神取向的解释。 还有学者综合上述物质取

向和精神取向的解释，把第三次分配理解为“丰裕

社会的财富流向如何适应个体精神追求和人民美好

生活的命题” ［１０］ 。 第三次分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分配形式，国外与之相似的是第三部门，主要指非营

利机构、合作与互助组织、社会企业和私人伙伴等，
具有非政府性强、公共服务性高和组织运行自由度

大的特征［１１］ 。 第三部门和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

形式在活动内容方面比较相近，而且二者都是自发

形成。 但相较于第三部门，第三次分配更加注重资

源的优化配置［１２］ 。
概言之，第三次分配是一种以慈善组织、公益组

织等社会力量为福利主体，以为贫弱群体提供福利

资源和福利服务为目标，通过福利资源筹集、递送、
分配来实现社会财富优化配置的福利治理范式，是
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第三次分配中多元福利主体的责任及其关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
国家战略角度赋予了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主

导地位。 而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及其第三次分配作

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国家、市场、社会及其他力量

的参与和支持。 德国福利多元主义研究者从后现代

主义视角出发构建了福利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以
此来超越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 他们承认国家、
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认为福利治

理应该更加注重不同福利主体的重合与交叠，希冀

通过福利多元主体相互认同、良性互动、对话协商的

方式影响面向公民的社会福利供给，满足公民的多

元化、个性化的福利需要［１３］ 。 西方国家的福利多

元主义实践存在比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强调不同

福利主体的互动与合作，但由于没有清晰界定各福

利主体的责任边界，在福利治理空间灵活开放的环

境下，福利虚化和各种福利乱象随之出现。 因此，我
国在推进第三次分配过程中，需要明确各福利主体

的责任及其关系，为实现福利主体间的和谐互动与

合作提供基础和前提。
在福利多元主义的框架下，第三次分配的福利

主体是以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为主的社会力量，但
国家、市场及其他福利主体也需要在第三次分配中

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以实现第三次分配中社会、市
场与国家的共责［１４］ 。 第三次分配中的社会福利是

流动的福利，其通过多元福利主体的生产、整合、递
送，最终流向具有相应福利需求的个体。 第三次分

配是基于道德信念的分配，社会是伦理道德的孕育

场域，决定了社会力量是第三次分配最主要的福利

主体。 其中，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作为社会中最活

跃、最积极的代表，是社会价值实践的提倡者、推动

者和践行者，更是福利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生产、整
合并向公民递送福利资源、福利服务以及培育、弘扬

慈善文化、公益精神，是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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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其在第三次分配中需

要承担的福利责任。 国家是福利多元主义讨论中无

法绕开的福利主体。 在第三次分配中，国家的福利

责任既可以是直接向社会提供福利，也可以是委托

其他福利主体进行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传递，还
可以是为第三次分配的其他福利主体（市场、社会

等）作用的发挥提供福利规制，并创造和维系良性

发展的条件，以优化第三次分配的法治政策环境。
市场是福利国家传统福利治理模式中与国家相对的

福利主体，其在第三次分配中既承担福利生产责任，
为实现财富由富有者向贫弱者合法、合理流动提供

物质基础，构建商业向善社会，同时也要通过与慈善

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合作，提升慈善组织、
公益组织等的组织管理能力。 除国家、市场和社会

三种福利主体外，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量，因其与慈

善公益的同源关系，也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参与

主体。 社会工作既非直接的福利生产者，与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也无委托代理关系，它在第三次分配中

主要承担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提供专业人才、专
业方法，提高福利递送效率的责任。

第三次分配的不同福利主体因福利责任边界清

晰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 但实际上，他们可以充

分利用各自的优势与其他福利主体形成委托代理、
合作的关系。 比如，国家可委托市场、社会进行福利

生产和福利传递，市场也可通过企业慈善捐赠委托

社会力量参与福利治理。 而国家和社会、市场与社

会、社会与专业力量可以在实现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进行互动与合作，从而更好地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 因此，明确第三次分配中不同福利主体的责任

及其关系，可以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福利多元

主义范式的实践困境。

三、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
分配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市场主体的参

与下，以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为主要实现

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慈善福利筹集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
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含款

物）从 １３９２．９４ 亿元增长到 ２２５３．１３ 亿元，人均捐赠

额从 １００．７４ 元增长到１４７．７７元［１５－１６］ 。 除慈善捐赠

外，志愿服务作为福利资源的重要内容也得到了长

足发展。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显示，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为 ２．２４ 亿人，志愿

团体总数为 １２８ 万个，志愿项目总数为 ９４６ 万个，服
务时间总数为 ３９．４４ 亿小时，记录时间人数为 ６８７８
万人［１７］ 。 二是慈心善举助力脱贫攻坚、疫情防控。
慈善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脱贫攻坚中

慈善捐赠额度逐年上升，从 ２０１６ 年 ２９２．６６ 亿元增

长到 ２０２０ 年３８５．５８亿元，增加近 １００ 亿元［１５－１６］ 。
慈善事业在改变贫困乡村落后面貌、改善贫困人口

生活状况、提升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此外，２０２０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

激发了全社会的慈善捐赠热情。 ２０２０ 年，我国慈善

捐赠主要投向卫生健康领域，共接受款物捐赠

７１０．３６亿元，其中用于疫情防控的捐赠比重最大，仅
２０２０ 上半年，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接受抗疫捐款

３９６．２７ 亿元、物资 １０．９ 亿件［１６］ 。
福利多元主义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分权和参

与［１８］ ，这意味着国家不再是单一的福利主体，市场

与社会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福利主体责任，各福利主

体协同参与和功能发挥是实现福利效能最大化的基

本前提。 虽然第三次分配在我国脱贫攻坚、疫情防

控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我国慈善捐赠

规模、慈善和公益服务事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

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 在第三次分配多元参与主体

福利治理功能发挥亟须提升的前提下，我国第三次

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１．第三次分配的法治政策环境亟待优化

良好的法治政策环境是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及其第三次分配作用充分发挥的基石。 ２０１６ 年我

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

《慈善法》），这是我国慈善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
此后，中央和地方共出台了 ４００ 余份配套的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助力《慈善法》的顺利实施，标志

着我国进入了依法治善的时代，推动了慈善事业、公
益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 但是，我国慈善事业、公益

服务事业总体滞后的现实状况依然存在，究其原因，
主要是助力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发挥的法治政策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 具体包括以

下方面：第一，互联网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宇宙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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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等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如果相

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对其提供足够的支持并予以规

范，可能会出现部分不良个案导致整体遭受损害的

问题；第二，《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慈善组织、
公益组织的范围仍需规制，司法监督存在缺失，仅凭

行业自律难以有效提升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公信

力；第三，《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以

及慈善行为、公益服务的法治保障氛围不够浓厚，影
响了公民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第四，慈善事

业、公益服务事业发展后劲不足，专业人才队伍尚未

完全建立，福利递送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第五，政
府主导下的政社合作机制尚需优化，慈善组织、公益

组织的政策传导力较为薄弱。
２．第三次分配的“过度市场化”应予警惕

第三次分配的市场化是指第三次分配承载主体

（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借鉴商业经营模式，实现

自身组织结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精细

化、专业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以维持其健康有效运

转，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１９］ 。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巨大的财富生产使得一些社会

成员逐渐形成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市场营销理念

深入人心。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有利于

劳动分工等互利共赢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市场的

本质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与损人利己在市场经济

中都会有所体现。 因此，第三次分配在吸纳市场加

入的同时，要警惕第三次分配的“过度市场化”问

题。 第三次分配的本质是利他主义，针对市场的本

质，第三次分配的“过度市场化”可能会造成慈善商

业化或商业化慈善。 如果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

会力量在与市场合作中失去主动权和控制权，社会

成员爱心善举将可能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蚕食，以
道德力量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也有可能演变为丧失公

共属性的利己主义领地，从而引发慈善错位、公益失

灵问题，导致慈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成为

第三次分配中的“边疆”而非“中心”。
３．第三次分配的福利递送效率有待提高

第三次分配包括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的福利资源筹集、整合与递送，其中福利资源和福

利服务的精准及有效递送是评估第三次分配福利治

理成效的重要指标。 然而，现实状况是一些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往往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

在福利资源的筹集上，形成了以福利资源筹集为导

向的实践逻辑，福利资源的整合与递送受到轻视。
此外，第三次分配在对道德力量提出要求的同时，也
对分配主体（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专

业服务能力有更高的期待。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民政部新

组建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旨在充分整合

慈善社会工作职能，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和社会工

作有机融合与互促互进。 事实上，慈善组织、公益组

织中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人数较少，社会工作的专业

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致使我国社会工作在慈善

事业、公益服务发展中的嵌入性较弱以及第三次分

配福利递送效率低问题的出现。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福利需求对象对福利资源、福利服务的可及

性弱，即在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有供给体系的前提

下，贫弱群体因难以找到相应的福利获取途径，导致

自身福利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二是福利递送的

“短期效应”和“眼泪效应”明显，即第三次分配的福

利递送侧重缓解贫弱群体的“燃眉之急”，而有意无

意地忽视了提升贫弱群体可行能力的福利递送长效

机制的构建，易出现“养懒汉”“等靠要”等问题。 第

三次分配福利递送效率低下既会影响福利主体的自

身发展，使其出现认知偏差和产生挫败感，同时也可

能进一步加剧财富分配差距，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４．第三次分配“人人向善”的社会氛围仍需营造

虽然我国的慈善捐赠总额逐年上升，并在 ２０２０
年突破 ２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大关，达到 ２２５３．１３ 亿元，
但其仅占全国 ＧＤＰ 总量的 ０． ２１％，人均捐赠为

１４７．７７元。 美国施惠基金会 （Ｇｉｖｉｎｇ ＵＳＡ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发布的《２０２０ 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美国

２０１９ 年慈善捐赠总额约为 ４４９６．４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３１５１３．５ 亿元，占 ＧＤＰ 总量的 ２．１％，人均捐赠金

额为 １３７０．８５ 美元［２０］ 。 分析显示，美国的个人捐赠

是慈善捐赠的主体，中国的个人捐赠虽然有大幅上

升，但企业仍为重要的捐赠主体［２１］ 。 由此可见，我
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慈善福利资源规模小、社会成员参与不足等问题客

观上也反映出我国第三次分配“人人向善”的社会

氛围仍需营造。 近年来，社会信任赤字成为社会病

态的主要表征之一，行善受骗、助人被讹屡有发生，
一些社会成员对“善”的不信任态度正逐渐成为一

种社会氛围，以致当有人主动伸出友善之手时，得到

的可能是受助之人警觉的目光，有些人甚至对他人

的友善行为产生某种莫名的恐惧。 这一趋势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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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将会加剧社会的原子化，让社会成员逐渐退出公

共领域而选择栖居于私人空间，这样下去更难营造

“人人向善”的社会。 因此如何引导个体向善转为

团体行善，构建善文化共同体是第三次分配不可回

避的现实议题。

四、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
分配的治理路径

　 　 福利多元主义强调多元主体在福利资源筹集、
递送、分配过程中协同配合与良性互动，而非各自为

政。 这是有效避免“国家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

失灵”的重要途径。 因而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构建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格局，离不开国家提供

完善且优质的法治和政策环境，离不开与市场的良

性合作，离不开专业社会力量的参与，也离不开“人
人向善”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

１．进一步健全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法治体系

规制是一种促进福利生产的福利资源类型，国
家可以通过颁布实施、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保

障福利治理的有效性。 法治的本质是以良法促进发

展、保障善治。 以良法保障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２２］ 。 因此，为进

一步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国家整体福利治理中的补充

作用，需要健全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法治体系。 第一，
进一步修订完善《慈善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 一

方面，直面互联网时代慈善事业、公益服务事业发展

的新情况、新问题，细化网络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
宇宙慈善的边界和法律责任，明确行政部门对网络

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宇宙慈善的监管方式，消除

灰色地带，促进互联网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宇宙

慈善合法有序；另一方面，对《慈善法》及其相关法

律法规中涉及社会扶贫和社会帮扶的相关内容进行

修订和完善，将治理相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实现

共同富裕等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为社会力量顺

利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法治保障。 第

二，扎实做好《慈善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检

查工作，增强监督实效。 各级人大应紧紧围绕慈善

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发展常犯的问题和重点

问题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执法监督，有条件的地方

可尝试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大暗访暗查力度，坚持做

到查促并举，对于执法检查过程中暴露出的漏洞，应

立即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

任。 第三，全力推进《慈善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贯彻落实。 推进法律法规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通过开展专题宣讲、线上线下互

动交流、举办主题文娱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各级

政府、企事业单位、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和社会公众

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意识，努力形成依法治善、依
法行善、依法促善的良好局面，为促进慈善组织和公

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

作用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２３］ 。
２．积极为第三次分配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国家是我国再分配的福利主体，福利多元主义

下的国家在第三次分配中仍然承担相应的福利责

任，除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外，还应制定政策、
履行监管责任和实现政社合作。 社会组织是公众参

与社会治理、获取公共服务的重要渠道，它应有适当

的行为空间［２４］ 。 与之相适应，作为社会组织组成

部分的慈善组织也需要有一定的行为空间。 在设置

此行为空间时，需要警惕慈善组织的营利性操作和

违法性操作。 “国家与社会”理论从整体性角度把

各级政府视为“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

计来引导和发展社会组织，倡导“国家社会合作理

念”，致力于缓解国家权威体制与社会组织灵活性

之间的张力［２５］ 。 在“国家社会合作理念”的指引

下，国家一方面可以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发挥创造宏观层面的制度环

境，包括进一步健全完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的注

册登记制度、审计制度、转化制度、适度监管制度、税
收优惠和减免制度、人才培养和人才激励制度等。
在构建制度环境过程中，国家尤其要重视慈善管理、
公益服务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 比如 ２０２２ 年年初

山东工商学院和浙江工商大学率先获批慈善管理专

业，开我国慈善领域人才培养之先河。 下一步，政府

相关部门可在继续推进相关专业设置的前提下，细
化慈善管理、公益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另一方面，国家在政策自上而下的传

导过程中，应积极探索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弹性行

政权力，鼓励其重视社会力量在福利递送中的重要

地位，并通过为其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缓解民间慈

善组织、公益组织等力量不足的问题。 国家不仅能

从宏观层面为第三次分配带来政策动力，还可在中

观层面推动政府与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的良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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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因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个体化、松散化程度

比较明显，政府的组织化、规范化结构特征可通过政

社在福利资源递送中的互动合作促进其组织结构的

健全完善。 此外，国家还应大力培育枢纽型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充分发挥其在政策传导方面的桥梁纽

带作用，提高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政策

领悟力和执行力，构建“国家＋社会”的长效性政社

互动合作机制，促进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形成长期发

展的预期。 与此同时，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以其深谙民间福利需求的优势，能够将国家福利

更好地转化为百姓福祉，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福利

政策的执行偏差。 由此，政社合作实际上是一种互

惠机制。 国家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能推进慈善、公
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和组织结构的成熟；反
过来，慈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稳步发展，也可以优化政

府福利再分配，增强国家福利治理的能力。
３．探索推进“市场＋慈善”互益型的运作模式

市场是我国初次分配的福利主体，市场主要通

过向社会生产财富和提供就业发挥福利供给的功

能。 市场的优胜劣汰会带来贫富差距，但其强有力

的福利生产功能也可为第三次分配带来生机。 ２０１４
年，萨拉蒙在其新著《慈善事业的新边疆》中指出，
慈善事业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中

心是慈善事业与社会投资工具的爆炸式发展［２６］ 。
慈善组织与市场的合作成为萨拉蒙新的关注点。 毫

无疑问，市场是现代经济系统的核心机制，而促使市

场回归慈善、慈善融进市场，让两个相互依赖而彼此

异同的社会元素产生同向涌动的现象，源于一种可

实现双方互益的隐形契约，这一隐形契约是慈善伦

理与市场规则彼此让渡后的互相成全。 因此，作为

第三次分配主要载体的慈善事业可在守本固元的基

础上，守正创新，实现与市场的良性合作，创新福利

资源募集方式，进一步扩大慈善捐赠规模。 “市场＋
慈善”的合作模式具有互惠性，一方面，市场与慈善

的合作能够把慈善组织的社会效应和商业机构的运

营模式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在满足贫弱群体多样化福利需求的同时，又能将慈

善元文化注入市场，从而孕育出一种资本自觉的革

新之道，一定程度上促进其改变“唯利是图”的本

性。 另一方面，市场追求个性化的理念与方法也能

在二者的合作互动中对慈善组织的发展带来积极影

响，激发慈善组织发展的活力，使慈善组织更好地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捐赠者的

慈善捐赠需求，并促进其慈心善行得到即时有效的

转化。 因此，应鼓励和支持慈善组织运用市场理念

经营慈善事业，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的高度互联互通，通过创造性的行动实现社会善意

力量的最大化。 “市场＋慈善”运作模式的直接目标

是打造“善经济”，为第三次分配贡献道德资源，社
会企业是“善经济”的重要载体，伴随着第三次分配

从传统的扶危济困转向更多、更广阔的领域，“善经

济”经验理念和运作模式也可扩展到养老、托幼、环
保、健康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提供道德基础。
４．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无论是福利多元主义的福利主体的三分法还是

四分法，它们均未将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力量纳入福

利治理范畴。 国家的刚性、市场的量化和社会的善

仁在福利治理中主要体现为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

生产与筹集，而福利治理的最终目标是福利资源的

有效传递，从而增进人民福祉。 因此，在第三次分配

的福利传递环节，社会工作的专业作用需要得到有

效发挥，以实现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精准递送和

有效转化。 社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专业

化发展；二是实现福利资源递送的有效性。 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工作，虽然它们更需

要公共管理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人才，但公共管理学

和伦理学专业的学生很少选择从事慈善事业和公益

服务。 相比之下，社会工作因其脱胎于慈善公益，更
适合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培养所需的

专业人才。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兼顾理论与实

务，更加侧重实务。 经过系统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不仅可以为慈善事业和公益组织注入专业力

量，还可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于第三次分配的

具体工作中，促进慈善组织、公益组织专业化发展。
当前，各地不断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和社工站建设，这给社会工作助力第三次分配、为贫

弱群体提供综合性的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促进其

早日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劲动

力［２７］ 。 社会工作参与第三次分配，强调福利需求

对象的能力培养和资源链接，在解决贫弱群体“燃
眉之急”的同时，更注重福利资源与福利服务的长

效性以及贫弱群体摆脱困境的内生动力的转化。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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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协同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是第三

次分配中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重要传递主体，专
业力量与社会力量互构下的福利递送模式则是实现

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路径。 这种福利递送模式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技巧与方

法，将递送的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转化为贫弱群体

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助人自助；二是社会工作者通

过发挥资源链接优势，在激活贫弱群体内生动力的

前提下，还为其寻找、提供其内生动力转化为人力资

本后的投资空间，完成福利的长效“造血”使命。
５．形塑扎实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精神力量”主导的福利资

源分配，社会成员的慈心善意是第三次分配的价值

基础，因而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形塑扎实推进第三次

分配的良好社会氛围，构建人人向善的美好社会。
第一，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和公益精神。 要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第

三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积极

搜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元素”，彰显民间

慈善、公益“共济与互助”的文化底色，并结合现代

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发展对其进行转化、发展和创

新，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相适应。 各

地宣传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将构建人人向善社会

的理念融入文明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探索

创办弘扬慈善文化、公益精神的专门报刊，或在当地

已有报刊设置专题，定期刊发相关文章，形成常态化

的慈善文化、公益精神宣传格局。 第二，建立健全参

与第三次分配的激励奖励机制。 各级政府、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应探索制定“第三次分

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激励奖励办法”，建立健全

慈善行为、公益服务的记录与评估工作机制，根据慈

善捐赠额度、公益服务次数和效果，评选出一批乐善

好施的先进典型。 此外，各单位还可在鼓励职工自

愿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基础上，尝试将积极参与第三

次分配作为业绩考核、职位晋升等的优先条件，以此

提升大家参与慈善捐赠及公益服务的荣誉感和获得

感。 第三，创新慈善文化和公益精神培育方式。 慈

善和公益均是一种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自觉

道德行为，利他主义是慈善公益之魂，因此培育慈善

文化和公益精神的关键在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利他主

义价值观，而这种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培养可以在福

利递送中实现。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古语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利递送中慈善文化和公益精

神的再生产功能，即实现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接受

者从受助到自觉互助的转变。 因此，第三次分配中

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可以

在福利递送过程中，通过灵活多样的工作技巧对受

助者开展慈善文化、公益精神的培育。 这种培育不

是“讲道理”般的强制性教化，而是通过鼓励受助者

在实现自身及家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自愿积极参与

慈善事业和公益服务工作，在“穷则独善其身”和

“达则兼济天下”中间找到适合的慈善文化和公益

精神的践行空间。

结　 语

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治理经历了国家取向、市
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路径转换，实现了福利供给从

消极保护向积极生产的功能转化，逐步摆脱了国家

强干预、市场重自由和社会力量弱的困境，走上了多

元取向的福利治理道路，为后福利国家的福利治理

提供了新范式［２８］ 。 迈入福利多元治理时代后，在
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之外，以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

为主的社会力量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参与主体，
并在福利筹集、福利递送、财富分配以及促进社会公

平过程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为了更好地推动第三次

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国家还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

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氛围，并通过与市场和社会工

作合作，实现慈善组织、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创新，
进一步提升福利分配的效率，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

的作用。
共同富裕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裕，强调高

质量发展基础上包括贫弱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

共享发展成果。 虽然当前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城乡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

存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群体间和群体内部的贫富

差距问题依然明显。 因此，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

第三次分配协调运行、协同发力的综合性分配模式，
既能弥补单一分配方式的不足，又能实现福利资源

和福利服务的优化配置，为治理城乡相对贫困和实

现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动力。

注释

①本文中公益组织指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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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增进社会公众福祉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民间

组织、志愿组织和具有公益性或慈善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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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Ｍ］ ／ ／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Ｇｏｖｅｒｎｔ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 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１９９２： １４７－１７５．

［６］王名，蓝煜昕，高皓，等．第三次分配：更高维度的财富及其分配机

制［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１（１２）：１０３－１１１．
［７］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７７．
［８］魏俊．“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及特征述评［Ｊ］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４）：１８－２１．
［９］梁朋．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Ｊ］ ．中国党政干

部论坛，２０２０（２）：３３－３６．
［１０］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

［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３）：１０１－１０５．
［１１］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 Ｓ Ｗ．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ｒｅ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Ｊ］ ． Ｖｏｌｕｎｔａｓ， ２０１６（４）： １５１５－１５４５．
［１２］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 Ｊ］ ．浙

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９）：７６－８３．
［１３］俞可平．治理与善治［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８．
［１４］陈友华，庞飞．福利多元主义的主体构成及其职能关系研究［ Ｊ］ ．

江海学刊，２０２０（１）：８８－９５．

［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发布　 全年捐赠总额达 １３９２．９４
亿元［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２）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ｎｇｙｉｓｈｉｂａｏ．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ｇｏｎｇｙｉｚｉｘｕｎ ／ １２７３５．ｈｔｍｌ．

［１６］《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发布　 去年我国接受境内外慈

善捐赠超 ２０００ 亿元［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２９）［２０２２－０３－０２］．ｈｔ⁃
ｔｐｓ： ／ ／ ｍ．ｇｍｗ．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１１ ／ ２９ ／ ３５３４４９９１．ｈｔｍｌ．

［１７］中国志愿服务数据统计［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３） ［２０２２－ ０８－

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ＶＳＩ ／ ＬＥＡＰ ／ ｓｉｔ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ｈｏｍｅ．

［１８］ＪＯＨＮＳＯＮ 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Ｍ］． Ａｍｈｅｒ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
ｓｅｔｔ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５８．

［１９］朱光明．慈善市场化的意涵、局限及行为选择［ Ｊ］ ．社会保障评

论，２０２０（３）：１２９－１４０．
［２０］２０２０ 年度美国慈善捐赠：基金会捐赠增长最多，企业捐赠 ４０ 年

最低［Ｎ］．公益时报，２０２１－０７－２７（１５）．
［２１］李亦楠．中美慈善捐赠结构比较研究［ Ｊ］ ．治理研究，２０２０（６）：

８１－８７．
［２２］王利明．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 Ｊ］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１）：４５－５４．
［２３］宫蒲光．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格局下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１（２）：６－１３．
［２４］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Ｊ］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１）：６５－８８．
［２５］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 Ｊ］ ．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８－１３８．
［２６］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３－

８７．
［２７］王思斌．困弱群体的参与性共同富裕与社会工作的促进作用

［Ｊ］ ．社会工作，２０２２（１）：１－８．
［２８］钱宁，王肖静．福利国家社会政策范式转变及其对我国社会福利

发展的启示［Ｊ］ ．社会建设，２０２０（３）：３７－４８．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Ｗａｎｇ Ｚｈｕｏ　 　 　 Ｃｈａｎｇ Ｊｉｎ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ａ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ｏｍ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ｅｇ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ｃｈａｒｉｔｙ”， ｇｉｖｅ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ａ ｇｏｏ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ｓｏｌｉｄｌｙ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ｅｌｐ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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